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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证明类型

办理备案时可提供以下材料作为住房权属或合法出租权利证明：
1.不动产登记证明或房屋所有权证书；
2.已签订交接书的商品房预售合同；
3.继承、受赠、司法确权房屋，应提交有关公证书、判决书（调解书）等生效法律文件；
4.未办证单位自建房，应提交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竣工验收备案证明；
5.其他能证明合法出租权利的证明材料。



